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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 CB(3)746/10-11 號文件⎯⎯ 條例草案文本

檔號：THB(T)CR4/14/3231/00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摘要  
立法會 CB(1)2512/10-11(02)
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 的 條 例

草 案 標 明 修

訂文本  
立法會 CB(1)2667/10-11(01)
號文件  

⎯⎯ 香 港 醫 院 藥

劑 師 學 會 提

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1)2667/10-11(02)
號文件  

⎯⎯ 香 港 廢 物 處

理 業 協 會 提

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1)2667/10-11(03)
號文件  
 

⎯⎯ 東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楊 位 醒

先生 ,MH提交

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1)2667/10-11(04)
號文件  
 

⎯⎯ 香 港 貨 車 運

輸 業 協 會 提

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1)2667/10-11(05)
號文件  
 

⎯⎯ 香 港 西 醫 工

會 提 交 的 意

見書  
立法會 CB(1)2667/10-11(06)
號文件  
 

⎯⎯ 香 港 九 龍 的

士 貨 車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提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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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1)2667/10-11(07)
號文件  

⎯⎯ 香港醫學會提

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1)2667/10-11(08)
號文件  
 

⎯⎯ 香 港 工 業 總

會 提 交 的 意

見書  
立法會 CB(1)2706/10-11(01)
號文件  

⎯⎯ 交 通 事 業 從

業 員 協 會 提

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1)2706/10-11(02)
號文件  

⎯⎯ 港 九 勞 工 社

團 聯 會 交 通

運 輸 行 業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意見書  

立法會 CB(1)2706/10-11(03)
號文件  

⎯⎯ 的 士 小 巴 權

益 關 注 大 聯

盟 提 交 的 意

見書  

立法會 CB(1)2717/10-11(01)
號文件  

⎯⎯ 汽車交通運輸

業總工會提交

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1)2717/10-11(02)
號文件  

⎯⎯ 香 港 交 通 運

輸 業 職 工 聯

合 會 提 交 的

意見書  

 
  法案委員會聽取了出席會議的 17個團體的

意見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 )。  
 
2.  法案委員會察悉團體代表提出了下列主要

意見  ⎯⎯  
 

(a) 運輸業的團體代表普遍支持制訂立法

建議，打擊毒駕及藥駕，以及訂明擬

議 "零容忍罪行 "。然而，他們強調明確

區分涉及指明毒品的交通罪行和涉及

任何其他藥物的罪行很重要，並關注

建議訂明的下述免責辯護條文是否足

夠：任何人如按醫護專業人員或藥物

標籤的指示服用或使用藥物，但不知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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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而按理亦不能知道 )在按照指示的

情況下，所用藥物會使該人沒有能力

妥當地控制汽車，可據此提出免責辯

護 (下稱 "擬議免責辯護 ")。他們促請政

府當局加強公眾教育和宣傳工作，向

市民及運輸業解釋條例草案的不同範

疇，例如向業界發出指引；  
 
(b) 非專營巴士業的代表亦提出了以下意

見：  
 

(i) 條例草案應藉修訂有關法例，豁免

職業司機的僱主承擔有關責任，以

確保被裁定干犯毒駕及藥駕罪行

的職業司機個人負上支付損害賠

償的法律責任。因為非專營巴士營

辦商難以確保旗下司機不會在服

藥後駕駛，而有別於公共小型巴士

及的士的司機可能屬自僱人士，根

據有關的牌照條件，非專營巴士司

機一律屬於僱員身份；  
 

(ii) 當局有需要物色可靠儀器進行隨

機快速口腔液測試，以便客觀地執

行條例草案的規定，並盡量減輕司

機需要接受藥物測試所帶來的不

便和時間上的損失，因為非專營巴

士司機一般是根據所行走的車程

次數計算工資；  
 
(iii) 為 釋 除 對 於 警 方 濫 用 權 力 的 疑

慮，當局應確保藥物測試具透明

度，並妥為記錄，以方便作出監察

並在有需要時加以跟進；  
 
(iv) 在決定被控毒駕或藥駕司機能否

援用擬議免責辯護時，醫療專業人

員應參與其中；及  
 
(v) 跨境車輛的司機需要往返內地，亦

可能會在內地接受治療。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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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憂慮服用於內地自行購買或處

方的藥物後會誤墮法網，被指觸犯

藥駕罪行，因為有關藥物不受香港

藥物標籤規定所規限，未必載有服

後影響駕駛能力的副作用的任何

或詳細警告字句。因此，擬議免責

辯護的範圍應擴大至涵蓋香港以

外醫生給予的指示；  
 
(c)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及其分會雖然

亦支持制定法例，打擊毒駕及藥駕罪

行，以及訂明擬議 "零容忍罪行 "，但特

別提及職業司機的苦況，並提出以下

各點  ：  
 

(i) 政府當局不應尋求修訂法例加長

危險駕駛罪行的取消駕駛資格期

間 (下稱 "停牌期 ")，因為有別於明

知故犯的毒駕司機，被控危險駕駛

罪行的司機個人未必須對所涉交

通意外負責，該意外可能歸咎於司

機 控 制 以 外 的 因 素 (例 如 道 路 設

計、行人因素、天氣、機械因素

等 )。此外，上述修訂會對職業司

機帶來嚴重後果；  
 
(ii) 一如內地的做法，在香港毒駕及藥

駕罪行應與危險駕駛罪行分開處

理，政府當局亦應就調整危險駕駛

引致他人死亡罪行的罰則另行制

訂立法建議，並徵詢市民的意見，

而不應企圖透過本條例草案提高

有關罰則；及  
 
(iii) 條例草案提出的下述建議過於嚴

厲：禁止被裁定干犯擬議毒駕及藥

駕罪行、現行酒後駕駛罪行或現行

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

害罪行的人士申請商業車輛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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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駕駛執照，或持有、申請或續領

駕駛教師執照；及  
 

(d) 的士小巴權益關注大聯盟、市區的士司

機聯委會有限公司及交通事業從業員

協會認同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及其

分會在上文第2(c)(i)段所提出的意見。  
 
3.  政府當局在回應時提出以下各點  ⎯⎯  
 

(a) 條例草案透過建議不同的罰則，明確

區分在指明毒品影響下駕駛及在任何

其他藥物影響下駕駛的擬議罪行；  
 
(b) 現行  《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章 )第

39條已訂明，任何人駕駛汽車，而該

人當時是受藥物的影響，其程度達到

沒有能力妥當地控制該汽車，即屬犯

罪。條例草案只是為了令此條文更為

客觀，並方便搜證。亦應留意的是，

根據條例草案，在任何其他藥物影響

下駕駛的建議罰則其實較現行《道路

交通條例》第 39條目前所訂的罰則為

輕。況且，大部分醫療藥物如按醫療

指示服用，並不會令司機的駕駛能力

受損至不能妥當地控制汽車的程度；  
 
(c) 在條例草案制定成為法例後，政府當

局會就實施該法例加強公眾教育及宣

傳工作，提醒職業司機及市民大眾不

要在藥物影響下駕駛，並解釋如何施

行各項藥物測試。當局亦會提醒醫生

及藥劑師，他們有責任提示病人／客

戶所處方藥物的副作用；  
 
(d) 關於損害賠償的法律責任，根據現行

法例，保險公司須賠償因交通意外引

致身體受傷或死亡的申索，不過其後

可按照有關保單條款所訂，要求肇事

車輛的車主或司機作出彌償。據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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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釋除疑慮，香港保險業聯會已就有

關事宜向運輸業提供意見；  
 

(e) 為免對司機帶來太大麻煩，當局已建

議 進 行 初 步 藥 物 測 試 ( 例 如 損 害 測

試 )，以提供科學根據和客觀基礎，讓

警務人員決定是否須要求司機提供血

液 或 ／ 及 尿 液 樣 本 進 行 藥 物 化 驗 分

析，而且只有曾接受適當訓練的警務

人 員 ， 才 會 負 責 毒 駕 及 藥 駕 的 執 法

職務；  
 
(f) 至於有人關注警方濫用權力，當局會

採用識認藥物影響觀測 (下稱 "影響觀

測 ")，確定是否有毒駕或藥駕的合理懷

疑，然後才把有關司機帶往警署接受

損害測試。況且，損害測試是具有科

學根據和有系統的評估，已為外國長

期和廣泛採用。該測試會按本港情況

作出恰當調適，並按既定程序客觀施

行。在已採用損害測試多年的英國，

於所有經損害測試評定為駕駛能力受

藥物損害的個案中，94%事後確證有關

司機曾服藥物；  
 
(g) 至於在香港以外地方購買的藥物，應

留意的是，擬議免責辯護是根據香港

現行法例訂定，因此有關藥物標籤的

法 例 規 定 只 適 用 於 在 香 港 銷 售 的 藥

物；同樣地，醫生和牙醫的工作守則

亦只適用於在香港依法執業的醫生和

牙醫。因此，司機如服用在香港以外

地方取得的藥物，便應倍加小心；  
 
(h) 當局增訂在指明毒品影響下駕駛的擬

議罪行後，有需要適當加長危險駕駛

引致他人死亡罪行的停牌期。根據建

議 ， 新 訂 罪 行 首 次 定 罪 的 停 牌 期 為

5年，再次定罪則為 10年或甚至終身停

牌。然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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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如屬首次定罪，現時可判處的停

牌期只為 2年，再次定罪則為 5年。政府

當局認為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與毒

駕及藥駕罪行同樣嚴重，或甚至更為

嚴重，所以有需要使上述兩項罪行的

罰則一致。條例草案並非建議硬性規

定法庭命令有關司機終身停牌，而只

是建議訂立因素，讓法庭在適當情況

下考慮命令有關司機終身停牌；及  
 
(i) 涉及交通意外的司機不會總被檢控危

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的罪行。警方會

進行調查，從各方面搜集證據 (包括法

證證據 )，然後仔細研究搜集所得的全

部證據。如有需要，警方亦會尋求法

律意見，事實上，凡是危險駕駛引致

他人死亡的案件，警方均會就證據是

否充分徵詢律政司的意見。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4.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以回應委員在是次會議上提出的關注事項  ⎯⎯  
 

(a) 鑒 於 本 港 職 業 司 機 經 常 需 在 內 地 駕

車，政府當局應解釋計劃如何釋除職

業司機對於服用在內地購買的藥物後

誤墮法網，被指觸犯藥駕罪行的疑慮

(例如透過在條例草案訂定所需的免責

辯護條文 )，因為內地藥物不受香港藥

物標籤規定所規限，未必載有服後影

響駕駛能力的副作用的任何或詳細警

告字句；  
 
(b) 就運輸業下述要求提供書面回應：當

局應就調整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

行的罰則另行制訂立法建議，並徵詢

市民的意見；  
 
(c) 分項列出近年被控危險駕駛及不小心

駕駛罪行的司機的車輛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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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委員的下述意見提供書面回應：涉

及指明毒品的擬議交通罪行的建議最

高罰款額和最長監禁期應有別於涉及

任何其他藥物的交通罪行，因為前述

罪行遠較後者嚴重。就此，一名委員

建議，涉及指明毒品的交通罪行的罰

則 應 加 重 至 最 多 罰 款 5 萬 元 及 監 禁

5年；及  
 
(e) 諮詢法案委員會的法律顧問，以研究

修訂  《道路交通條例》擬議新的第

39J條是否可行及可取，以清楚區分在

指明毒品影響下駕駛及在任何其他藥

物影響下駕駛的擬議罪行，並向法案

委員會匯報研究的結果。  
 
 

II 其他事項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10月 4日



附件  
 

《 2011年道路交通 (修訂 )條例草案》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1年 7月 12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上午 8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議程第 I項  ⎯⎯  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210 - 
000419 
 

主席  
 

- 開場發言   

團體代表陳述意見  
000420 – 
000613 

泰 和 車 行 有 限

公司  
 

-  陳述意見   

000614 – 
000722 

新 界 電 召 的 士

聯會有限公司  
 

-  陳述意見  
 

 

000723 – 
001323 

中 港 澳 直 通 巴

士聯會  
 

-  陳述意見   

001324 – 
001646 

香 港 運 輸 物 流

學會  
-  陳述意見  
 
-  學會的特別建議是，當局應在條例草

案 制 定 成 為 法 例 後 設 立 跨 部 門 委 員

會，成員包括非官方委員，負責監察

該法例的實施，以確保該法例順利執

行，不會過於嚴苛，並在有需要時，

因應新的發展，建議進一步修訂法例  
 

 

001647 – 
001753 

香 港 九 龍 的 士

貨 車 商 會 有

限公司  
 

-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2667/10-11(06)號文件 ) 

 

001754 – 
002116 

公 共 巴 士 同 業

聯會  
 

- 陳述意見  
 
 

 

002117 – 
002432 

汽 車 交 通 運 輸

業 總 工 會 (公
共小巴分會 ) 

 
 

-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2717/10-11(01)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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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2433 – 
002549 

聯 友 的 士 同 業

聯會有限公司  
 

-  陳述意見   

002550 – 
003057 

汽 車 交 通 運 輸

業總工會  
 

-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2717/10-11(01)號文件 ) 

 

003058 – 
003423 

港 九 勞 工 社 團

聯會交通運輸

行業委員會  
 

-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2706/10-11(02)號文件 ) 
 

- 委員會的特別意見是，下述罪行：(a)無
合理辯解而沒有接受快速口腔液測試

或損害測試及 (b)無合理辯解而沒有提

供血液或尿液樣本以作分析的最高罰

則，與在指明毒品影響下駕駛的罪行

相同，有關安排並不可取，亦有違為

涉及指明毒品及任何其他藥物的交通

罪行訂定不同罰則的原則。該委員會

建議上述 (a)及 (b)項罪行的罰則應與

在任何其他藥物影響下駕駛者一致；

若 (a)及 (b)項案件涉及指明毒品，則應

處以加刑罰則  
 

 

003424 – 
003505 

香 港 汽 車 駕 駛

教師聯會  
 

- 陳述意見  
 

 

003506 – 
003700 

香 港 廢 物 處 理

業協會  
 

-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2667/10-11(02)號文件 ) 
 

- 協會的特別意見是，職業司機的僱主

不應為旗下司機毒駕或藥駕所引致的

交通意外，負上支付損害賠償的法律

責任。反而應由保險公司先就有關損

害作出賠償，然後要求肇事司機作出

彌償  
 

 

003701 – 
004105 

的 士 小 巴 權 益

關注大聯盟  
 

-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2706/10-11(03)號文件 ) 
 

- 關注大聯盟對條例草案建議提高危險

駕駛罪行的罰則，以及賦權警方進行

藥物測試均有保留，原因是其認為警

方現時已經有濫用權力  
 

 

004106 – 
004616 

汽 車 交 通 運 輸

業 總 工 會  
-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2717/10-11(01)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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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 的 士 司 機

分會 ) 
 

004617 – 
005152 

汽 車 交 通 運 輸

業 總 工 會  
(九巴分會 ) 

 

-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2717/10-11(01)號文件 ) 

 

005153 – 
005318 

市 區 的 士 司 機

聯 委 會 有 限

公司  
 

- 陳述意見  
 
- 聯委會的特別意見是，吸毒的職業司

機應被停牌，直至他們戒除毒癮為止  
 

 

政府當局的回應及討論  
005319 - 
011446 
 

主席  
政府當局  
 

- 政府當局對團體代表的意見作出回應  
 

 

011447 - 
011723 

交 通 事 業 從 業

員協會  
 

-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2706/10-11(01)號文件 ) 
 

 

011724 - 
012159 

主席  
的 士 小 巴 權 益

關注大聯盟  
政府當局  
 

- 討論若將司機帶往警署接受損害測

試後未能確證其體內含有藥物，當局

會 否 就 司 機 所 損 失 的 時 間 作 出 賠

償，以及政府當局解釋，當局已積極

物色可靠的快速口腔液測試儀器，以

便先在路邊進行初步測試，然後才要

求司機接受損害測試。此段期間，警

方會進行影響觀測，以識別須接受損

害測試的司機  
 

 

012200 - 
013107 

主席  
甘乃威議員  
政府當局  
汽 車 交 通 運 輸

業 總 工 會  
( 的 士 司 機 分

會 ) 
汽 車 交 通 運 輸

業 總 工 會  
(九巴分會 ) 

的 士 小 巴 權 益

關注大聯盟  
 
 

- 政府當局在回應甘議員時確認，就

2010年 干 犯 危 險 駕 駛 引 致 他 人 死 亡

的罪行，法庭至今判處最高的停牌刑

罰是停牌 5年  
 
- 討論若司機再次被裁定干犯危險駕

駛引致他人死亡罪行，應否判處終身

停牌，以及總工會澄清，所反對的只

是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行的罰

則與毒駕及藥駕罪行一致，因為前者

未必真的因為司機犯錯，後者則司機

肯定須負上責任  
 
- 討 論 法 例 有 否 訂 明 吸 毒 者 應 被 停

牌，直至他們戒除毒癮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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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13108 - 
014256 

主席  
黃成智議員  
政府當局  
的 士 小 巴 權 益

關注大聯盟  
香 港 九 龍 的 士

貨 車 商 會 有

限公司  
市 區 的 士 司 機

聯 委 會 有 限

公司  
汽 車 交 通 運 輸

業 總 工 會  
(九巴分會 ) 

- 討論職業司機對於警方錯誤起訴危

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行的關注，以

及法庭在裁定交通意外是歸咎於司

機還是其他因素所致的角色，能否釋

除司機對於警方在致命交通意外中

總會起訴涉事司機危險駕駛引致他

人死亡罪行的疑慮  
 
- 政府當局解釋，在 2009年 1月至 2011年

4月期間發生的 305宗致命交通意外

中，只有 126名涉事司機因為危險駕

駛引致他人死亡罪行被捕。在有關案

件中，17%仍在進行調查；57%及 26%
案件的司機分別被控危險駕駛引致

他人死亡罪行及不小心駕駛罪行。上

述被起訴的司機中， 70%其後被定罪  
 
- 討論當局在諮詢職業司機後制訂措

施改善交通黑點的情況，能否釋除職

業司機對提高危險駕駛罪行罰則的

建議的疑慮，以及政府當局確認，每

次發生交通意外後，有關部門都會檢

討肇事路段的設計，並作出所需改善  
 
- 貨車商會強調，有需要命令再次被裁

定干犯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行

的司機終身停牌  
 
- 聯委會解釋為何應將吸毒的職業司

機停牌，直至他們戒除毒癮為止  
 
- 總工會強調有需要明確區分毒駕及

藥駕罪行和危險駕駛罪行，以及應就

調 整 後 者 的 罰 則 另 行 制 訂 立 法 建

議，並徵詢市民的意見  
 

 
 
 
 
 
 

 

 

政 府 當 局 需 按 會

議紀要第 4段所述

的 要 求 採 取 跟 進

行動  

014257 - 
014925 

主席  
李鳳英議員  
政府當局  
葉偉明議員  
 

- 李議員及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積極

回應職業司機憂慮在服用於內地購

買的藥物後會誤墮法網，被指觸犯藥

駕罪行，因為有關藥物不受香港藥物

標籤規定所規限，未必載有服後影響

駕駛能力的副作用的警告字句  
 
- 對於一些團體代表要求當局為調整

危險駕駛罪行的罰則另行制訂立法

政 府 當 局 需 按 會

議紀要第 4段所述

的 要 求 採 取 跟 進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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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建議，並徵詢市民意見，李議員促請

政府當局表明立場，以及政府當局解

釋為何危險駕駛罪行的罰則需與毒

駕及藥駕罪行的建議罰則一致  
 

014926 - 
015419 

主席  
葉偉明議員  
政府當局  
 

- 葉議員強調，被不公平起訴危險駕駛

的職業司機，即使最終可能獲判無

罪，亦已承受極大打擊  
 
- 討論是否需要清楚區分危險駕駛罪

行和毒駕及藥駕罪行，以及應否因而

就調整前者的罰則另行制訂立法建

議，並徵詢市民的意見  
 

 

015420 - 
020112 

主席  
甘乃威議員  
政府當局  
 

- 甘議員請吸毒的職業司機戒毒，並立

即停止駕車  
 
- 討論甘議員提出的意見，即涉及指明

毒品和涉及任何其他藥物的擬議罪

行的建議最高罰款額和最長監禁期

應有所不同，因為前述罪行遠較後者

嚴重，以及甘議員建議，涉及指明毒

品罪行的最高罰款額和最長監禁期

應分別提高至罰款 5萬元和監禁 5年  
 
- 政府當局解釋，當局是在參考過酒後

駕駛罪行的罰則後，制訂毒駕及藥駕

罪行的建議罰則，而服用危險藥物已

屬犯罪，可被處以《危險藥物條例》

(第 134章 )所訂的罰則  
 
- 甘議員要求當局分項列出近年被控

危險駕駛及不小心駕駛罪行的司機

的車輛類別  
 

 
 
 
 
 
 
 
 
 
 
 
 
政 府 當 局 需 按 會

議紀要第 4段所述

的 要 求 採 取 跟 進

行動  
 
 
政 府 當 局 需 按 會

議紀要第 4段所述

的 要 求 採 取 跟 進

行動  
 

020113 - 
020640 

主席  
李鳳英議員  
政府當局  
葉偉明議員  
 

- 因應一些職業司機的意見，討論是否

需要修訂《道路交通條例》擬議新的

第 39J條，以清楚區分在指明毒品影響

下駕駛及在任何其他藥物影響下駕

駛的罪行  
 
- 政府當局解釋，只要在 "指明毒品 "影

響下駕駛會被處以較重罰則，條例草

案便已能清楚區分在指明毒品影響

政 府 當 局 及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10 需 按

會議紀要第 4段所

述 的 要 求 採 取 跟

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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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下駕駛及在任何其他藥物影響下駕

駛的擬議罪行。此外，律政司的意見

是，決定所處罰則的因素應是行為本

身，而不是背後的因由  
 

020641 - 
020715 
 

主席  - 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10月 4日  


